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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 60.47 亿元（不含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

位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0.86%。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北京中铁物总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贸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物贸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劲松支行在北京

签署协议，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公

司为物贸公司上述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以公司与银行签署的

合同约定为准。 

（二）公司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中国铁路物资华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集团”）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华东集团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在北京签署协议，分别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2,000 万元、

12,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公司为华东集团上述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以公司与银行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的议案》，并授权总经理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办理具体担保手续有关事宜。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 2022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事项，且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三）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担保 



中铁物总轨道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装备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中铁物轨道科技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经

营和业务发展需要，轨道装备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在北京签署

协议，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轨道集团为轨

道装备上述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以轨道集团与银行签署的合同

约定为准。 

轨道集团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同意轨道集团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授信提供 

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物贸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中铁物总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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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84,984 95,873 

负债总额 72,870 83,905 

其中：流动负债 72,721 83,756 

银行借款 15,950 15,400 

净资产 12,114 11,968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度 

（已经审计）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净资产 126,763 124,450 



1、被担保方：物贸公司 

2、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劲松支行 

3、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 6,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5、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徽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劲松支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

费等）及主合同项下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形成和发生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劲松支行的任何其他债权。 

6、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约定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约定

为债务人办理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的，则保证期间为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办理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的，则保

证期间为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本次担保为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为华东集团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1、被担保方：华东集团 

2、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 12,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5、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6、担保期限：以具体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7、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轨道集团为轨道装备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1、被担保方：中铁物总轨道装备贸易有限公司 

2、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3、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5、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

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

其他款项。 

6、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约定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7、本次担保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

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1、本公告中一、（一）是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公告中一、（二）是公司为下属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公告中一、（三）是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

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有利于被担保方借助

股东整体资源优势，筹措资金，促进业务发展，符合相关下属公司经营发展实际

需要，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物贸公司、华东集团、轨道装备公司目前经营状

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